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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好发挥驻辽央企推进共同富裕的杠杆作用

谢 地

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：“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

化。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部署国家及地方经济社会

发展战略的顶层逻辑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，一是继续做大“蛋糕”，二是

分好“蛋糕”。国有经济作为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，在做大“蛋

糕”和分好“蛋糕”方面，都扮演着重要角色。相比民营经济，国有经济

在企业数量和吸纳就业人数等方面虽然不占优势，但可以发挥“四两拨

千斤”的杠杆作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同等重

要。结合辽宁的实际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，应当高度重视驻辽央企在其

中的重要作用。

一、更好发挥驻辽央企推进共同富裕杠杆作用的必要性

从总体上讲，优化国有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的杠杆作用，是发展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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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逻辑。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实

现载体，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表现形式，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

重要物质基础，应该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。在我国

总人口达到峰值和劳动力人口下降的背景下，如果国有企业持续做强

做优做大，扩大国有企业用工数量，不仅会通过增加在国有企业就业劳

动者的收入来推进共同富裕，而且会在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作用下，促

使民营企业提高工资待遇来吸引劳动者，从而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，推

进共同富裕。发挥国有经济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杠杆作用是也是补充

宏观经济治理工具箱的需要。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

以弥合收入差距，抵消市场失灵的负面作用，增强人民的幸福感、获得

感、安全感。同时，加强基础性、普惠性、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，完善养

老、医疗、就业、兜底救助等保障制度，也是当前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着

力点。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等总量政策以及旨在实现城乡、区域协调发

展的各种结构性政策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当然可以发挥重要作

用，但由于其作为公共经济政策固有的“中性”特征，使其难以在推进共

同富裕中发挥明确的“靶向”作用，并使得不同阶层的人民产生普遍意

义上的获得感。而恰当运用国有经济这一政策工具，特别是通过划转

部分国有资产权益、调整国有企业上缴红利比重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

账户等手段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现有公共经济政策的短板。

但是，从辽宁的实际情况来看，地方国有经济在全省经济中的影响

力不强。截至2021年底，全省地方国有一级企业1456户，资产总额

2.83万亿元，负债总额1.53万亿元。国有资产规模不大，缺少有较强竞

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和头部企业，属于“山不多，峰也很少”的状态。同

时，地方国有经济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整体优势不明显，主要集中在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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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设施、公共服务等领域，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两端布局严重不足。驻

辽央企在辽宁共有各级企业1798户，资产总额为3.33万亿元，营业总

收入达2.26万亿元，占全省国有经济的54%，在装备制造、石化、冶金三

大辽宁支柱产业中，规上工业增加值总量占全省70%以上。

目前，辽宁有省属国有企业14家，分别是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

团有限责任公司、辽宁省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辽宁省水资

源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辽渔集团有限公司、辽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

公司、辽宁省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辽宁省粮食发展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、辽宁省地质勘探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辽宁省工程咨询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、辽宁省环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辽宁省辽勤集团有限公

司、辽宁省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、辽宁公共发展投资有限公司、辽宁

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，基本上分布于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等领域。

在非公经济比重较小，且地方国有经济比重不大的背景下，要发挥

国有经济、国有企业在辽宁推进共同富裕中的杠杆作用，很自然的，要

特别关注驻辽央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

二、更好发挥驻辽央企推进共同富裕杠杆作用的可能性

从总体上说，更好发挥国有经济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是完全

可能的。

一方面，国有经济能够通过自身发展进一步做大做好“蛋糕”，为推

进共同富裕奠定基础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国有企业已经逐步建立了

现代企业制度，从战略上对国有经济进行了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。国

有资产仍具有巨大存量的优势，国有经济的“五力”显著增强，为新发展

阶段发展生产力和做大做好“蛋糕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党的十八大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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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国有企业“姓党为民”的政治本色进一步彰显，在航天、深海、能源、

交通、国防军工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世界性成果，在满足了人民对商品

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同时，夯实了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物

质基础。国有经济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加快在数字经济、智能制

造、生命健康、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，提高了我国的产业链供

应链现代化水平。

另一方面，国有经济能够主动通过经济利益关系调整，分好“蛋

糕”，从而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。在分好“蛋糕”方面，国有企业在上缴

税收、提取收益、划转国有资本权益、充实社保基金等领域持续发挥作

用，充分彰显了国有经济发展“为国为民”的基本性质。近十年来，中央

企业累计上交税费18.2万亿元，上交国有资本收益1.3万亿元，向社保

基金划转国有资本1.2万亿元。划转国有资本继续充实社保基金是一

种与全民共有、全民共享、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相匹配的具体制度安

排，是国有经济发挥推进共同富裕杠杆作用的重要表现。

脱贫攻坚战开展以来，中央企业在贫困地区通过直接投入和引进

各类资金超过千亿元，定点帮扶的248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贫困

县全部脱贫摘帽。中央企业结合自身特点，通过修“致富路”、送“惠民

电”、通“幸福网”、援“医疗队”等手段，努力帮扶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

设和医疗保障。在此基础上，中央企业坚持把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与

产业发展结合起来，在产业培育、品牌塑造、平台搭建、市场销路等商品

产销的全过程扮演关键角色。此外，中央企业还聚焦深度贫困地区，坚

持帮助贫困地区办教育、搞培训、扩就业，充分彰显了国有企业的政治

底色，有效缩小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和财富的差距。

辽宁作为国家传统老工业基地，在振兴发展、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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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已经并将继续分享国有企业发展的“蛋糕”，以及国有企业承担社会

责任带来的巨大红利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。但是，作为新中国最早的、

形成于计划经济年代的老工业基地，东北（辽宁）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

市场经济转轨的巨大“阵痛”，其结果就是地方国有企业大多经过破产

重整，数量已经大幅减少。所谓国有经济比重大，主要表现在驻辽央企

占比较高，地方国有企业所占份额并不大。在现行财税体制下，驻辽央

企的税利直接上缴国家，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，无论做大“蛋糕”，还是

分好“蛋糕”，或者是承担社会责任，都是以全国为对象并使全国受益

的，在制度设计上并没有为辽宁老工业基地做出单独的安排。这就造

成一个后果——虽然驻辽央企数量很多，规模很大，但对地方经济社会

发展的贡献，与其规模、数量并不匹配。

三、更好发挥驻辽央企推进共同富裕杠杆作用的建议

为了更好发挥驻辽央企在推进辽宁振兴发展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

中的作用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：

首先，进一步完善驻辽央企的税利分享机制。一方面，从全国总体

而言，国有企业，特别是央企通过上缴红利和划转国有资本权益等途径

让全体国民分享国有经济剩余，以体现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全民所

有制实现形式的根本性质，并逐步实现制度化法治化。另一方面，应建

立中央、地方对驻辽央企的利益分成机制，原则上是应使地方能够更多

分享驻辽央企的发展红利，并通过这种返还、补偿机制，增强老工业基

地的“造血”能力，从而扎实推进老工业基地的共同富裕。

其次，深入实施央地合作提升工程，实现央地融合发展，央地携手

共建世界一流企业，全力支持辽宁振兴新突破，共同做大“蛋糕”，为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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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推进老工业基地共同富裕奠定雄厚基础。一是把驻辽央企与地方国

企的合作作为辽宁振兴取得新突破的主要抓手，加强央地合作的顶层

谋划和统筹协调，二是加强央地信息沟通和工作协同，在构建新发展格

局、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、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等方面实现央地共同

发展。三是加强央地战略深度融合，建立中央企业在辽重点项目库，谋

划一批重大项目。四是主动服务驻辽央企，回应驻辽央企诉求，在服务

央企中更好实现地方发展。五是推动“一对一”央地国企帮扶合作，特

别是借助中央企业优势，对辽宁国有企业发展战略、市场开拓、资源配

置、管理提升等实施全方位帮扶，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地方国有

特色企业。

第三，发挥驻辽央企推进共同富裕的示范效应和表率作用。一方

面，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，根据自身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，适时提高

企业职工的工资、绩效、补贴等各类收入，平衡好国家、股东和劳动者的

利益，为地方国企、私营企业、外资企业推进共同富起表率作用。另一

方面，应在促进驻地增加就业数量、提升就业质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。

同时，根据驻辽央企分类，有差别地对辽宁发展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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